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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元智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總館），為維護全校圖書資源充分共享及館藏長遠發

展，特訂定「元智大學各系所圖書資源管理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作為全

校各系所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圖書資源管理之依 據。 

第二條 系圖（分館設立）： 

一、各單位為教學研究需要，得成立系圖或分館（以下簡稱分館）以典藏專門學

科領域圖書資源，建立元智特色館藏。 

二、系圖或分館之設立需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圖書館之樓地板活載重及圖書館建

築設備標準之容納冊數等規範。 

第三條 經費來源：凡各單位編列之年度圖書預算、研究計畫圖書預算與其他政府單位經

費來源所採購之圖書資料，及各單位接受贈送之圖書，依本規則相關規定規範之。 

第四條 採購編目：各單位圖書資料蒐藏選擇原則得參考元智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或由各單位自訂之。圖書資料由各單位自行採購，並經總館會驗及編目建檔，於

總館館藏查詢系統提供全校查詢。 

第五條 借閱流通： 

一、各單位設立分館，公開陳列藏書並開放全校師生借閱；唯教學研究所需工具

書及珍藏資料等不適合外借者，各單位可視情形不提供外借。 

二、開館時間及借閱規則等得由各單位自行訂定。 

三、總館需提供分館借閱流通所需之資訊系統支援。 

四、分館必要之閱覽空間、借閱流通所需人力及儀器設備等由各單位自行籌措，

總館得視各分館閱覽流通作業量提供設備、經費及技術等支援。 

第六條 財產保管：各單位需指定圖書財產保管人，遇保管人異動或報廢圖書時，需填寫

元智大學圖書財產保管異動申請單，送交總館辦理異動或報廢。 

第七條 各單位因管理人力經費等因素，無法持續分館營運時，可辦理圖書財產移轉至總

館。如有教學研究之需要，得依「元智大學圖書館借閱規則」辦理教學用書借閱。 

第八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